南阳市官庄工区
2026年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公告

为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和透明度，保障社会公众对行政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拟举行南阳市官庄工区2026年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内容
听取社会各界对南阳市官庄工区2026年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6年7月13日上午9:00。
地点：南阳市官庄工区管理委员会 8楼_会议室。
三、报名时间
2026年6月8日-7月10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2:30-5:00。
四、报名方法
（一）现场报名：本人携带报名材料及身份证原件至前往南阳市官庄工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报名。
（二）网络报名：将报名材料扫描件发送至nysgggt@163.com__邮箱。
五、报名材料
（一）如实填写并签字确认的报名表（见附件）；
（二）有本人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系推选代表的，还须提交推选单位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郧宛钰             联系电话：0377-62036296
[bookmark: _GoBack]七、听证会须知：
（一）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南阳市官庄工区2026年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今后决策提供参考。
（二）听证参加人员应当遵守听证会会场秩序，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它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
（三）听证参加人发言、陈述、质证和辩论，须经听证主持人许可。
（四）持介绍信、代表单位参加听证的，须提交单位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申请参加听证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取得听证资格的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听证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六）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仅供听证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会后收回。
（七）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当提前了解、熟悉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相关工作内容及要求，并事先做好发言准备，会上发言应简明扼要，每人发言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
八、听证会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另行通知的时间、地点为准。
特此公告。



南阳市官庄工区自然资源局
2026年6月8日   


附件：
听证会报名表
	申请人
	
	性质
	□法人 □公民 □其他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主要业务内容（经营范围）

	

	申请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仅供申请参加2026年7月13日举行的南阳市官庄工区2026年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使用。
2.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听证机关有权根据申请情况，确定参加听证会代表、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
 
